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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1〕139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做好矿业权出让
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贯彻落实《内

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进矿业

权出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发〔2020〕8号）精神，



— 2 —

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切实提高矿产资源配置利用

效率，建成“竞争出让更加全面，有偿使用更加完善，事权划分更

加合理，监督服务更加到位”的矿业权出让制度，促进矿业经济绿

色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经市政府 2021年第 2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

过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制度

（一）发挥矿产资源规划的引领和调控作用。我市各级各类保

护区、矿产资源规划划定的禁止勘查开采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划定

的禁止开发区范围内一律不予设置矿业权。优先设立事关国家经济、

能源和国防安全的战略性矿产资源项目，中央和地方财政出资地质

勘查项目，符合政策要求的“探转采”项目，以及白彦花煤田资源

富集区、为城市建设与交通建设配套的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、

已设采矿权深部勘查项目、已列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让计划的矿

业权。实行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制度，矿山建设规模应与矿产资源储

量规模相适应。新设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严格按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

执行。

（二）明确矿业权出让条件。矿业权出让必须符合矿产资源总

体规划、产业政策负面清单制度和其他相关规定。矿业权出让机关

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公开出让区块的各类地质资料和勘查成果，充分

考虑探矿权采矿权设立的必要条件。设立采矿权，必须达到相应的矿

产资源储量勘查程度，其中资源储量规模为大中型煤矿、大型非煤矿

山勘查程度应达到勘探程度，其它矿山应达到详查及以上程度。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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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达到普查及以上程度的可直接出让采矿权。

（三）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。除协议出让情形外，确需

新设市级登记权限的矿业权，经矿山所在地旗县区（管委会）自然

资源局（国土资源局）调查核实，符合出让条件的，报市自然资源

局组织开展市场出让前期工作。一律以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方式公开

竞争性出让，出让规则及程序严格执行国家、自治区和包头市相关

规定。

（四）积极探索“净矿”出让。推进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

直接出让采矿权的“净矿”出让，积极探索其他矿种的“净矿”出

让，加强矿业权出让前期准备工作，逐步建立“净矿”出让矿业权

项目库，依法依规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、限制开采区，合理确

定出让范围，并做好与用地、用林、用草等审批事项的衔接，提前

处理好空间避让问题。

（五）实施矿业权出让合同管理。矿业权登记管理机关对探矿

权应以合同方式明确勘查矿种与范围，以及综合勘查和绿色勘查要

求、优先依法取得采矿权、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计划、法定义务、

违约责任等相关事宜；对采矿权应以合同方式明确开采矿种、范围、

规模，以及矿产资源综合利用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、绿

色矿山建设、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计划、法定义务、违约责任等相

关事宜。竞得人应按上述要求编制方案，履行相关手续，与登记管

理机关签订合同，经批准后取得勘查开采许可证。

二、严格协议出让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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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出让矿业权范围严格控制在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，

其他矿业权一律通过市场方式公开出让。基于矿山安全生产和资源

合理开发利用等考虑，已设采矿权垂直投影范围深部或上部的同类

矿产资源（《矿产资源分类细目》的类别，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

除外），需要利用原有生产系统进一步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可以向

同一主体以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。协议出让矿业权须经同级人民政府

同意（已设采矿权垂直投影范围深部或上部协议出让矿业权除外）。

三、改革矿业权审批

（一）改革矿业权出让登记管理权限。市级负责除自然资源部、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出让登记以外其他矿产的矿业权出让、登记。我

市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的矿业权出让、登记下放至旗县区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负责。跨行政区域的矿业权出让登记由上一级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指定。对石拐区、白云矿区、土右旗、达茂旗、固阳县

（以下简称外五旗县区）市登记权限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，实行

设点受理审查，具体工作由旗县区自然资源局负责。此项工作选取

有条件地区先行试点，待条件成熟后在外五旗县区全面施行。具体

时间由市自然资源局确定。

（二）取消部分审批、审查事项。对新设市级登记发证的采矿

权，取消开发利用方案安全专篇和水土保持方案前置审批。对市级

登记发证的探矿权，不审查申请人的勘查实施方案。对外商提出的

矿业权登记申请，不再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。各有关部门按

职责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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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合并采矿权审批要件。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采矿权

登记，可以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、土地复垦方案、矿山地质环

境恢复治理方案和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合并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

护方案，合并后的编制与审查要求按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规定执行。

市场竞争出让的采矿权，不再办理划定矿区范围审批，依据成交合

同开展采矿权登记前期工作。

（四）优化采矿权抵押（解除）信息公示。简化采矿权抵押信

息公示办理流程和申请材料，明确公示内容，提示抵押风险。符合

采矿权抵押信息公示条件的，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登记权限将

抵押和解除抵押信息在自然资源部门门户网站公示，方便社会公开

查询。

四、做好矿业权出让收益管理工作

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工作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土资源

厅关于印发〈内蒙古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内财非税规〔2017〕24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自然

资源厅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管理工作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（内自然资字〔2020〕423号）执行。

自治区登记权限的矿业权出让收益，按照中央 40%、自治区 30%、

市本级 30%比例分成，旗县区不参与分成。市级登记权限（普通建

筑用砂石土类矿产除外）的矿业权出让收益，按照中央 40%、自治

区 30%、市本级 20%、旗县区级 10%比例分成。普通建筑用砂石土

类矿产矿业权出让收益，按照中央 40%、自治区 30%、旗县区级 3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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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分成，市本级不参与分成。

五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

（一） 加强监督管理。全面落实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

度，以不低于有效矿业权 5%的比例抽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年度信息，

重点核查法定义务履行情况和有无违法行为，认真开展异常名录清

理及督促整改工作，切实加强对矿业权人的监管。

（二）严格生态环境准入。对生态环境脆弱和环境敏感地区，

新设矿业权，应严格限定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许可范围内。资源环境

承载力评估由发改部门牵头，生态环境部门配合开展。自然资源部

门要严把市发证采矿权审批关，对办理新立、变更矿种、变更开采

方式及扩大矿区范围登记的采矿权必须提交经生态环境部门批准或

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（表）等资料。

（三）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。严格

落实矿山企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，执行矿

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，按年度足额提取基金，按要求编制

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计划书并完成年度治理任务。对

未按要求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基金、未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

土地复垦义务的采矿权人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按照矿业权人“异常

名录”和“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”管理相关要求进行管理；对拒不履

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的采矿权人，将其违法违规信

息建立信息记录，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

（四）加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。各旗县区人民政府、稀土高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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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管委会负有绿色矿山建设的组织领导责任，矿山企业是绿色矿山

建设的责任主体。新建矿山严格执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，到 2025年

底前全市所有生产矿山要基本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条件，不符合绿色

矿山建设标准的矿山企业逐步退出市场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与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

厅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推进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的

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发〔2020〕8号）一致。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包头市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退出办法等 2 个文件的通

知》（包府办发〔2020〕81号）中《包头市进一步做好推进矿业权出

让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同时废止。本意见实施前已印发的文

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按本意见执行。

2021年 12月 3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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